峨山县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妥善解决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云南省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处理办法。
 一、“一户一宅”及分户问题处理
（一）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
因继承房屋导致“一户多宅”的，可依规办理确权登记，并在不动产登记簿和证书附记栏予以注记说明。对于符合本地分户建房条件但尚未分户，且未经批准另行建房分开居住的情况，若新建房屋占用的宅基地符合相关规划，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并公示30日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按“三级认定”手续依法确权登记 。
（二）明确“户”的认定标准
宅基地使用权中“户”的认定，原则上以公安部门户籍登记为准，户主可作为权利人代表；家庭成员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需同时符合当地申请宅基地建房条件。若依据户籍登记信息无法准确认定，可参考当地农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情况，结合村民自治方式综合判定。
（三）规范夫妻不同户农村居民“一户一宅”认定
因婚嫁关系居住在外村的农村居民夫妻，双方仅能在其中一处拥有宅基地。登记时，不再要求村（组）出具证明，由申请人配偶到户籍所在地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不动产信息查询，也可通过“办事通”APP等线上渠道完成查询。凭查询结果及当事人书面承诺办理登记手续，并按要求提交户口本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四）为加快推进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权利人将以本户户主为代表进行登记，不再附记家庭成员。
二、2020年7月3日前宅基地宗地问题处理
（一）规范宗地分割程序
符合分宗条件的宅基地，权利人可向县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与调查确权管理股提出分宗审批申请，获批后，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据批准文件办理登记。
（二）妥善处理超标准面积问题
1. 经批准建房使用宅基地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批准面积确权登记。
2. 因历史原因，在1987年至2020年7月3日期间建成的房屋，若宅基地面积超过规定标准且小于等于规定面积50%的，按规定面积登记，并在不动产登记附记栏注明超面积情况，待后续分户建房、房屋拆迁、改建、翻建或政府依法实施规划重建时，按相关规定处理，并重新登记；若宅基地面积超过规定面积50%的，暂缓登记。
（三）统一实测面积差异处理原则
测量面积与原证书记载面积不一致但四至范围未改变的，以精度高的测量方法所得面积为准，并注明四至未变；若采用同种测量方法，属于精度误差范围内的，以原记载面积为准。房屋翻建后面积发生变化的，当事人需提供翻建审批材料申请登记。
（四）合理确定宗地范围
（一）房前屋后的晒场、空地等，在确保总面积不超过地方标准且与左邻右舍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可划入宗地范围。
（二）若农村宅基地已形成完整院落，且宅基地面积已满足地方标准，不得再将房前屋后晒场、空地确权至宅基地范围内。
（三）对于已建成完整房屋且总面积超过地方标准面积或权属来源材料面积的宅基地，宗地界限不切割房屋，在批准面积栏准确填写地方标准面积或权属来源材料面积，并在《不动产权籍调查表》“说明”栏详细说明情况。
（四）对于已建成房屋占地和院落总面积超过地方标准面积或权属来源材料面积的宅基地，只以房屋占地现状确权，院落不予确权。
三、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公职人员相关问题处理
严格落实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要求及《云南省农村宅基地使用管理负面清单（试行）》规定：
1.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公职人员，通过合法途径（祖遗、继承、1999年前买卖取得等）取得并持有相应审批手续的，以确权审核认定为准，凭相关审批材料申请办理登记。
2.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公职人员已持有历史宅基地相关证书，且其家庭成员为农民的，可将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家庭成员名下。
四、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及跨村组集中安置问题处理
因乡村振兴、地质灾害搬迁等实施统规统建、统规自建、跨村组集中安置，或历史上已形成整体搬迁的在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前提下（乡镇街道已有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的相关方案的，按方案执行），按以下程序申请办理登记：
[bookmark: _GoBack]1. 涉及村民同意交回原宅基地使用权作为闲置用地，交回原土地使用证并申请注销，同意今后按上级要求和村组发展需求，由村小组统一规划处置。
2. 经拟搬入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全体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街道）审核批准。
3. 按“三级认定”手续（审批限额可按有利于农户建房的审批时点、安置时点或动工时点等确定），完善相关材料后申请办理登记。
五、原集体土地使用证收回程序
1. 原址翻建的，在办理房地一体登记时，收回原集体土地使用证，加盖公章后作废存档。
2. 异地新建和整村拆迁新建的，由产权人申请交回集体土地使用权，并将原产权证交回村（组），村（组）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讨论决定收回原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逐级上报，经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注销登记。
六、权属来源资料缺失或不全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问题处理
1. 房屋在2020年7月3日前建成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二调）、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三调）均认定为建设用地的，提交《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确认申请审核表》，组、村（居）委会、乡（镇、街道）“三级确认”方法进行，经公示30天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后确认。
2. 房屋在2020年7月3日前建成的，二调为建设用地的，三调中因面积小于200平方米未达到上图标准，但实地确为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地且在三调影像图上显示有建筑物的，同样按“三级确认”方法进行，除提交《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确认申请审核表》外，还需提交《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后依法确权登记。
3.二调不是建设用地，三调为建设用地或三调不是建设用地，则需提供《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农村宅基地建房管理的通知》规定的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审批表、验收意见表等审批材料。
对于有统一项目整村推进的情况，若涉及农用地转用，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后，再进行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申请。
七、按《峨山县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建立联审联管机制有关事项通知》“联审联批”管理要求
对于宅基地上超出批准用地范围建设的农户住宅，在符合城乡规划，且不影响消防、防洪、土地无争议等前提下：
1. 测量误差导致面积超过批准面积5平方米以内（含5平方米）的，按实际调查面积发证。
2. 超过批准面积5平方米（不含5平方米）的，不予登记。
本办法（一至六条）仅适用于2020年7月3日前峨山县农村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请各乡镇（街道）要严格按照职能职责，密切配合，确保本处理办法有效落实，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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